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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财购字~(2018)4号

行政处罚抉定书

当事人∷:赣州市欣荣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

住所地址:兴 国县潋江大道 111号

本机关对你公司代理的兴国县人民医院主动脉内球囊

反搏泵采购项目 (项 目编号:GZXIt⒛ 17-XG-J017)采购活动

中存在的违法行沩,作 出政府采购行政处罚,现‘将有关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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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违法事实

1.未成交供应商的倮证金在成客通知书发出后 5个工作

日内未退还,违 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三十三条笫二款的规定。
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
`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丁条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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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作如下决定 :

∷贲令限期改正,给予警告。
∷∷三、∷权利告知
∷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 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 0⒍ 日内向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,或者在接到本

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∷直接向兴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

政诉讼 p

除法律另有规定外,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,∵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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